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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 

对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给予处分的决定》的公告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5月 11日收到

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送达的《关于对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

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给予处分的决定》（文号：深证上【2016】285 号，以下简称

“《处分决定》”），现将《处分决定》内容公告如下： 

经查明，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已更名为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零七股份”或“公司”）存在以下违规行为： 

一、未按规定披露 2014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根据《关于 2012 年主板上市公司分类分批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通

知》（财办会[2012]30 号）的规定，自 2014 年年报开始，主板上市公司应当按

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

第 21 号—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一般规定》的要求，在披露年度报告的同时

披露董事会出具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内部控制审计

报告。但是，零七股份未能在披露其 2014 年年报的同时披露其内部控制审计报

告。 

二、未按规定披露相关重大借款事项 

（一）2014年 5月 5日,零七股份与王梅春、佟建亮、王坚签订《借款合同》

(编号:J20140505)。合同约定,零七股份向王梅春、佟建亮、王坚借款人民币 2800

万元，借款期限 30 天，约定借款费用 126 万元。零七股份原实际控制人、时任

董事长练卫飞对上述借款本金、利息、逾期利息、担保服务费、违约金、诉讼费、

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签订借款合同的同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时，零七股份和练卫飞出具了《承诺书》和《借据》。《借款合同》指定零七股份

光大银行账户和深圳市大中非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中非投资”）中信银

行账户为收款账户。 

（二）2014 年 5 月 6 日,零七股份与王梅春、佟建亮签订《借款合同》(编

号:J20140506)。合同约定,零七股份向王梅春、佟建亮、王坚借款人民币 3000

万元，借款期限 45天，约定借款费用 225万元。练卫飞对上述借款本金、利息、

逾期利息、担保服务费、违约金、诉讼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签订借款合同的同时，零七股份和练卫飞出具了《承诺

书》和《借据》。《借款合同》指定零七股份光大银行账户和大中非投资中信银行

账户为收款账户。 

（三）2014年 5月 9日, 零七股份与王梅春、佟建亮签订《借款合同》(编

号:J20140509)。合同约定, 零七股份向王梅春、佟建亮、王坚借款人民币 1500

万元，借款期限 25天，约定借款费用 82.5万元。练卫飞对上述借款本金、利息、

逾期利息、担保服务费、违约金、诉讼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签订借款合同的同时, 零七股份和练卫飞出具了《承诺

书》和《借据》。《借款合同》指定大中非投资中信银行账户为收款账户。 

上述借款本金合计约 7300 万元，占零七股份 2013 年经审计总资产的

21.04%；涉及财务费用约 433.5 万元，占零七股份 2013 年经审计归属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的绝对值的 18.63%，零七股份应当及时履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但

其未能按规定披露该等重大借款事项。 

三、前期信息披露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根据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5]91号）显示，大中非投资在前述借

款发生期间内受练卫飞实际控制。而根据零七股份于 2015年 3月 12日披露的《关

于与深圳市大中非投资有限公司资金往来的公告》，其中明确显示：“2014 年，

公司与非关联方大中非投资因历史关系的原因及双方互相支持解决临时资金困

难的需求，双方存在临时资金往来，公司财务部门对相关业务在‘其他应收款’

科目中进行核算。”同时，零七股份在历次回复本所关于其与大中非投资资金往

来相关问题的问询中，均声称与大中非投资不存在关联关系。因此，零七股份

2015年 3月 12日披露的关于其于大中非投资资金往来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及误



导性陈述情形。 

四、未按规定及时披露重大诉讼事项 

（一）2012年 1月 15日、2月 16日，零七股份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广众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众投资”)与天津市宏远钛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远

钛铁” )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合同编号： GZTZ-2012-Ti-0115、

GZTZ-2012-Ti-0216）。依据合同约定，宏远钛铁于 2012 年 1 月 4 日至 2 月 27

日支付广众投资合计 3000 万元定金，但广众投资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向宏远钛铁

供货。 

2013 年 1 月 15 日、1 月 16 日, 天津鑫宇隆矿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

津鑫宇隆” )与广众投资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 (合同编号：

GZXYL-2013-Ti-0115、GZXYL-2013-Ti-0116)。  

2013年 1月 22日，宏远钛铁向广众投资出具委托书，明确宏远钛铁对外采

购钛铁业务由天津鑫宇隆负责，并将其支付给广众投资的定金合计 2262.74万元

转为天津鑫宇隆。当日，宏远钛铁、天津鑫宇隆、广众投资三方签订《合同定金

转让确认书》，确认广众投资与宏远钛铁签订 GZTZ-2012 -Ti-0115号《工矿产品

购销合同》结余定金 1000万元转为 GZXYL-2013-Ti-0115《工矿产品购销合同》

的定金，GZTZ-2012-Ti-0216号《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结余定金 1262.74万元转

为 GZXYL-2013-Ti-0116 号《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的定金，广众投资与宏远钛铁

签订的 GZTZ-2012-Ti-0115、GZTZ-2012-Ti-0216号 《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终止

执行。 

2013年 1月 16日，天津鑫宇隆与广众投资签订一份《补充协议》约定，若

2014 年 3 月底广众投资仍未发货，则双方解除合同，广众投资除双倍退还天津

鑫宇隆定金外，还需按退还金额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上浮 20%计算 2 年（730 天）

利息给天津鑫宇隆作为资金占用补偿。 

2013 年 1 月 17 日，练卫飞与天津鑫宇隆签订《保证合同》，承诺为广众投

资在上述两个《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和《补充协议》中的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保证范围为广众投资违约后应承担的 2262.74万元定金的双倍返还义务、逾期赔

偿金以及诉讼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2014 年 11 月 17 日，天津鑫宇隆因广众投资未履行供货义务，练卫飞未履



行担保责任，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采取诉前保全的措施，请求判令

广众投资双倍返还定金 4525.48 万元，并自 2012 年 4 月 1 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

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 20%支付资金占用赔偿金 951.98 万元，判

令练卫飞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此案，案号为

(2014)津高民二初字第 63 号，并向广众投资送达了起诉状、应诉通知书等法律

文书，广众投资于 2014年 12 月 3日签收上述法律文书。 

（二）天津鑫宇隆称于 2014 年 4 月 9 日支付广众投资货款 1425.99 万元，

2014年 7月 18日广众投资返还天津鑫宇隆 425.99万元，剩余 1000万元欠款转

为借款，同时天津鑫宇隆与广众投资、练卫飞签订还款协议书，约定由广众投资

在 2014 年 8 月 20 日前归还该笔款项，并由练卫飞承担保证责任。天津鑫宇隆

因广众投资一直未归还该笔款项，练卫飞亦未承担保证责任，于 2014 年 11 月

17 日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采取诉前保全的措施，要求广众投

资返还 1000 万元借款本金，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利息

147.33 万元。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此案，案号为(2014)二中民二初字

第 606 号。广众投资于 2014 年 12 月 23 日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管辖

异议。 

上述重大诉讼金额合计约 6624.79 万元，占公司 2013 年经审计净资产

19.09%，应当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但是零七股份直至 2015 年 2 月 16 日,因

广众投资相关银行账户和资金被查封冻结，发布《关于公司子公司银行账户被查

封的核查情况公告》,才披露了上述诉讼事项。 

五、未按规定及时披露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 

2015 年 1 月 5 日，零七股份通过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广博投资有限公司向深

圳市恒大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大供应链”）、深圳市摩尔泰贸易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摩尔泰”）分别提供周转资金 4720 万元、2000 万元，合计占公

司 2014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18.93%，构成对外提供财务资助行为，但未履行相应

的审批程序，同时也未履行相应的临时信息披露义务。直至 2015 年 11月 24日，

零七股份发布的《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113）

中才披露上述对外财务资助事项。 

零七股份原实际控制人、时任董事长练卫飞存在以下违规行为： 



1、练卫飞及其控制的广州博融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博融”）分别

于 2015年 4月 21日、5月 6日、5月 7日、5月 27日，陆续与深圳市东方财智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财智”）、冯彪签订《股票代持协议》、《合作

框架协议书》、《合作框架协议书》的《补充协议》、《关于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

司借壳重组及融资合作协议书》等协议，约定练卫飞、广州博融通过大宗交易系

统将不少于 2800 万股公司股票转让给东方财智，并由东方财智代为持有以及相

关后续处置分配等内容；2015 年 6月 30日，练卫飞与东方财智签订《深圳市源

亨信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将深圳市源亨信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源亨信”）100%股权转让给东方财智，由于源亨信直接持有广州博融 97.22%

股权，而广州博融持有公司 15.17%股权，因此，该股权转让合同的签署可能涉

及零七股份实际控制权的变化。 

练卫飞签署的上述协议可能导致其控制公司的情况发生较大变化，应当及时

履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但是，其未能及时通知零七股份，并履行相应信息披露

义务，直至 2015 年 12 月 9 日、12 月 18 日、12 月 28 日，在关于回复本所监管

关注及问询相关函件的公告中才披露了相关事项。 

2、练卫飞所持公司 2500 万股股票存在以下四轮次轮候查封事项：（1）被广

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案号：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4 穗中法执字

第 646 号）轮候查封，轮候期限为自 2014 年 3 月 10 日起 24 个月；（2）被广东

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案号：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 穗中法执字第

1121 号）轮候查封，轮候期限为自 2015 年 3 月 3 日起 36 个月；（3）被广东省

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案号：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 2015 穗海法民二

初字第 1586号）轮候查封，轮候期限为自 2015年 5月 25日起 36个月；（4）被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案号：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 穗中法民

四初字第 79号）轮候查封，轮候期限为自 2015年 5月 27日起 24个月。 

    练卫飞控制的广州博融持有公司股票存在以下两轮次轮候查封事项：（1）被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案号：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 穗中法民

四初字第 79 号）轮候查封 3100.6226 万股，轮候期限为自 2015 年 5 月 27 日起

24 个月；（2）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案号：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苏中诉保字第 00023号）轮候查封 3100万股，轮候期限为自 2015年 7月 7



日起 36个月。 

练卫飞未能及时通知零七股份，并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直至 2015年 12

月 28日在其回复本所问询函相关公告中才披露了相关事项。 

零七股份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2年修订）》第 2.1条、

第 9.2 条、第 11.1.2 条第（二）项和《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1.4

条、第 2.1 条、第 11.1.1 条以及本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7.4.3

条、第 7.4.4条的规定。 

零七股份原实际控制人练卫飞，作为公司时任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其利用

职务之便直接安排了前述公司重大借款、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等事项，知悉公司相

关信息披露存在重大遗漏和误导性陈述情况，以及公司相关重大诉讼事项，未按

规定及时通知或者督促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其相关行为违反了本所《股票上

市规则（2012年修订）》第 1.4 条、第 2.3条、第 3.1.5条和《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1.4 条、第 2.3 条、第 3.1.5 条以及本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2015 年修订）》第 4.1.6 条、第 4.2.2 条、第 4.2.3 条和第 4.2.11 条的

相关规定，对公司上述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同时，练卫飞因接受媒体采访时

回答问题不审慎、含有误导信息导致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违规对外提供财务

资助等事项，分别于 2012 年 1 月 18 日、2013 年 9 月 4 日以及 2015 年 3 月 19

日被本所给予通报批评的处分；因公司定期报告存在误导性陈述、未及时对所持

股份被司法冻结履行披露义务和未配合监管义务，于 2014年 8月 26日被本所给

予公开谴责的处分。因此，鉴于练卫飞在相关违规事项中的责任和屡错屡犯对市

场造成的严重恶劣影响，应对其予以从严从重处理。 

零七股份时任董事、总经理叶健勇作为资金部负责人，参与、实施了对外支

付大额资金事项，且长期担任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零七股份多次违规行为发

生后，未能恪尽职守、履行诚信勤勉义务，违反了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2

年修订）》第 1.4 条、第 3.1.5 条的规定和《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1.4条、第 3.1.5条的规定，对零七股份上述违规行为负有重要责任。 

零七股份时任董事会秘书冯军武作为信息披露工作直接负责人之一，未能恪

尽职守、履行忠实勤勉义务，违反了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2 年修订）》第 1.4

条、第 3.1.5 条和第 3.2.2 条的规定和《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1.4



条、第 3.1.5条和第 3.2.2条的规定，对零七股份上述违规行为负有重要责任。 

零七股份时任董事、总经理柴宝亭、时任独立董事陈亮、时任总会计师赵谦、

时任副总经理、财务总监黄晓峰长期担任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能积极采

取有效措施督促公司提高规范运作意识，在零七股份多次违规行为发生后，仍未

能恪尽职守、履行诚信勤勉义务，违反了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2年修订）》

第 1.4条、第 3.1.5条的规定和《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 1.4条、第

3.1.5条的规定，对零七股份上述违规行为负有责任。 

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及情节，依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17.2

条、第 17.3 条和第 17.4 条和第 19.3 条以及《主板上市公司公开谴责标准》第

十条和第十一条的规定，经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议通过，本所作出如下处分决

定： 

一、对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予以公开谴责的处分； 

二、对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原实际控制人、时任董事长练卫飞予以公开

谴责、公开认定其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处分； 

三、对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代董事长、总经理叶健勇予以公

开谴责的处分； 

四、对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会秘书冯军武予以公开谴责的处

分； 

五、对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总经理柴宝亭、时任独立董事陈

亮、时任总会计师赵谦、时任副总经理、财务总监黄晓峰予以通报批评的处分。 

对于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上述违规行为及本所给予的处

分，本所将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并向社会公布。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所作出的上述公开谴责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

到处分决定书之日起的 15 个工作日内，向本所申请复核。复核期间，上述决定

不停止执行。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 5月 11日 




